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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縮 小干 諾道 西 160 號中聯 辦外 行人 路的 花槽 ，  

令 請願 人士 、警 方及 行人均 可安 全的 使用 行人 路  

 

背景  

 本港回 歸 13 年，市 民常 到中 聯辦反 映意 見的 次數 亦有增 加，但干

諾道西 160 號 中聯辦 外的 行人 路有 偌大的 花槽，佔 行人 路四分 之三 的

地方，令行人 往來 只有 在中聯 辦與 花槽 之間 若一米 闊的 行人 路。如 遇

上有請 願人 士帶 同請願 物品 及警 方擺 放鐵馬 指導 示威 及請願 人士，站

在該狹 窄的 行人 路上進 行請 願行 動，但 行人 卻因兩 旁被 請願 人士、警

方及記 者包 圍而 無路可 行， 感到 十分 無奈。  

 

問題  

(1)  請問部 門該 偌大 的花槽，何 時安 裝？ 為何設 計該 花槽 佔用 四分三

的行人 路？ 請部 門詳細 回答 。  

(2)  依現時 的請 願人 士、行人 往來 及方 便警方 安排 請願 行動， 政府部

門有否 計劃 將中 聯辦外 的花 槽縮 小，以擴 闊行 人路， 方便 行人及

市民使 用？  

(3)  承上題， 如有 計劃 縮小 花槽、 擴闊行 人路， 請問 其時 間表 如何？  

(4)  請問過 去一 年， 在中聯 辦外 共有 多少 次請願 行動 ？  

(5)  現時警 方是 否因 請願次 數增 多，而 劃出「 請願 專區」 ？請 詳細回

答。  

 

建議  

為了方 便行 人、警 方、記者及 請願 人士 各持份 者的 需要，請政 府部 門

計劃將 干諾 道西 160 號中 聯辦 外的 花槽縮 小，擴 闊行 人路，或 劃出 請

願區， 令行 人可 安全使 用行 人路 ，請 願者可 表達 訴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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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文 化事 務署 的書面 回覆 ：  

 

 康文署 只負 責上 址花槽 內的 植物 保養，有 關花 槽的 設計、 製造大

小及安 裝等 ，均 不屬本 署的 管理 範圍 。  

 

（二○ 一一 年四 月十四 日收 到）  

 

香港警 務處 （西 區）的 書面 回覆 ：  

 

問 題4 請 問過 去一 年， 在中 聯辦外 共有 多少 次請 願行 動？  

 

 警 方只 備 存 有 關公 眾 集 會 及遊 行 的 整 體數 字 ， 並 沒 有就 分 區

或 每所 機 構 所 在地 或 附 近 地點 舉 行 的 公眾 集 會 及 遊 行活 動 ，

分析細 項資 料。  

 

問 題5 現 時警 方是 否因 請願 次數增 多，而 劃出「請 願專區 」？  請 詳

細 回答 。  

 

 根據香 港法 例第232章 《警隊 條例 》第10(e)條，警 方有 責任 規

管 在公 眾 地 方 或公 眾 休 憩 地方 舉 行 的 遊行 及 集 會 ； 而香 港 法

例 第245章 《 公 安條 例 》 第6(1 )條亦 列 明 警務 處 處 長 如合 理 地

認 為， 為 維 護 國家 安 全 或 公共 安 全 、 公共 秩 序 或 保 護他 人 的

權 利和 自 由 而 有需 要 ， 可 按其 認 為 合 適的 方 式 ， 對 所有 公 眾

聚 集的 進 行 作 出管 制 及 指 示， 並 指 明 公眾 遊 行 可 行 經的 路 線

及 可 進 行 的 時 間 。 所 以 警 方 會 視 乎 公 眾 活 動 示 威 人 士 的 人

數、他 們的 訴求 及其性 質， 在有 需要 時設置 「公 眾活 動區 」，

以 便協 助 示 威 人士 進 行 他 們的 示 威 活 動， 並 確 保 其 他公 眾 人

士的安 全及 權利 得以保 護。  

 

 

（二○ 一一 年四 月二十 一日 收到 ）  



運輸署 及路 政署 的綜合 書面 回覆 ：  

 

問 題1 請 問 部 門 該 偌 大的 花 槽 ， 何時 安 裝 ？ 為何 設 計 該 花 槽佔 用 四

分 三的 行人 路？ 請部 門詳細 回答 。  

  

問 題2 依 現 時 的 請 願 人士 、 行 人 往來 及 方 便 警方 安 排 請 願 行動 ， 政

府 部 門 有 否 計 劃將 中 聯 辦 外的 花 槽 縮 小， 以 擴 闊 行 人路 ， 方

便 行人 及市 民使 用？  

 

問 題3 承 上 題 ， 如 有 計劃 縮 小 花 槽、 擴 闊 行 人路 ， 請 問 其 時間 表 如

何 ？  

 

回覆1,2

及3：  

為改善 當地 交通 狀況，政府於 2002年建 議在干 諾道 西進 行道 路

改 善工 程 ， 將 當時 介 乎 西 邊街 與 朝 光 街之 間 的 一 段 干諾 道 西

西 行路 旁 避 車 彎的 汽 車 出 口， 移 往 視 綫條 件 較 佳 的 位置 ， 即

遠 離西 邊 街 行 人天 橋 樓 梯 。有 關 花 槽 工程 ， 屬 工 程 項目 的 一

部份，以適當 地改 善及 美化 該路段 的街 景。工程於 2003年完 成

後，該 段行 人路闊 度為 3米， 與前 後相 連的干 諾道 西的 行人 路

闊 度相 若 ， 亦 完全 符 合 當 時及 現 時 《 運輸 策 劃 及 設 計手 册 》

的標準 。根據 《運 輸策劃 及設 計手 冊》，如行 人路 流量 屬每 分

鐘 六十 人 以 下 ，則 有 關 行 人路 須 有 最 少兩 米 的 闊 度 。運 輸 署

的 資料 顯 示 ， 該段 行 人 路 的流 量 於 早 上最 繁 忙 時 段 ，平 均 每

分鐘的 實際 流量 為八人。故此，該行 人路段 現時 三米 的闊 度 ，

符 合運 輸 策 劃 及設 計 標 準 。從 交 通 管 理角 度 而 言 ， 現時 整 段

行人路 是足 以提 供日常 行人 流量 需要 。  

  

問 題4 請 問過 去一 年， 在中 聯辦外 共有 多少 次請 願行 動？  

 

問 題5 現 時 警 方 是 否 因請 願 次 數 增多 ， 而 劃 出「 請 願 專 區 」？ 請 詳

細 回答 。  

 

回覆4

及5:  

由有關 部門 回答 。  

 

（二○ 一一 年五 月五日 收到 ）  

 

中西區 區議 會秘 書處  

二○一 一年 五月  


